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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警惕非法保险中介的风险提示 

 

近期，一些不具备保险中介业务资质的非法机构或个人

开展保险中介服务，其通过虚假宣传、承诺高额回报等手段

开展业务，存在侵占挪用保费、制售假保单等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如，张先生从网上购买一家保险中介公司推

荐的保险产品，购买时承诺“零门槛投保，高额理赔”，理

赔时发现保险中介已无法联系且保险合同系伪造。 

在现实生活中，非法保险中介机构往往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虚假宣传。非法保险中介常通过夸大保险产品的保

障范围、理赔速度等方式吸引消费者。例如，某中介宣称其

保险产品能“全面覆盖所有疾病”，实则保障范围有限。 

二、伪造资质。伪造或冒用正规保险机构的名称、标志

和文件，误导消费者购买虚假保险产品。如某网站自称是某

知名保险公司的官方代理，实则与该公司无任何关联。 

三、违规收费。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收取

高额咨询费、手续费等。比如，某中介在签订合同时隐藏额

外费用，导致消费者最终支付远超预期。 

为了识别和防范非法保险中介，山东金融监管局提示消

费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的保险机构

办理保险业务，切勿相信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代缴保费”

服务，不贪图小便宜，务必保持理性谨慎。 

二、多渠道验证信息。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或接受相

关服务前，可登录保险中介云平台查询机构经营资质及从业

人员的信息。除了官方渠道外，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消费

者论坛等了解中介机构的口碑和评价。 

三、保留证据。在交易过程中，保存好所有与中介机构

的沟通记录、合同文件，交纳保费后，注意接收电子保单等，

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作为证据。 

四、积极举报保险欺诈行为。消费者发现不具备保险中

介业务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保险中介业务，请立即持相关线

索向金融监管总局、公安机关举报。 

 


